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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49 號 委員 提案第 2954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品妤、蘇巧慧、何志偉、蔡適應等 19 人，有鑑於

台灣電影產業長期存在勞權、安全等問題，尤其近年相關延

伸之重大事件亦頻傳，嚴重影響從業人士之工作權、人權。

同時，產業界在眾多具專業、熱忱之從業職人的努力下，產

出許多內容優質、具有潛力之原創作品，並亦逐步建構出獨

有的文化內容世界觀。然，為達成台灣作品接軌國際、加強

培育優秀人才、提升勞動環境目的，政府單位應可能推動產

業結構升級及權益維護，惟檢視現行電影法立法重點偏重產

業扶植，相對忽略從業人員之培育養成、勞動條件與職業安

全。為促進電影產業內容發展重要關鍵：人才培育及權益提

升。爰擬具「電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賴品妤  蘇巧慧  何志偉  蔡適應   

連署人：陳素月  湯蕙禎  沈發惠  林俊憲  林靜儀  

莊瑞雄  陳亭妃  江永昌  張宏陸  蔡易餘  

陳 瑩  趙天麟  范 雲  管碧玲  王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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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電影事業為文化事業

，為輔導、獎勵及管理電影

事業，促進電影藝術及文化

發展，及保障電影從業人員

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電影事業為文化事業

，為輔導、獎勵及管理電影

事業，促進電影藝術及文化

發展，特制定本法。 

電影法之立法目的明文納入「

保障電影從業人員權益」。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

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之發展

，應研訂相關政策及採取下

列輔助措施： 

一、培育電影人才。 

二、促進電影劇本及故事之

創作。 

三、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金

。 

四、辦理電影投資、融資，

並發展贊助媒合機制。 

五、國產電影片之製作、發

行、映演、行銷及開拓國

內外市場。 

六、成立國片院線。 

七、促進電影事業提升設備

及技術。 

八、輔導電影資產之整理、

修復、保存及推廣。 

九、設置影視產業園區。 

十、輔助多元文化電影。 

十一、改善電影從業人員勞

動條件與安全。 

十二、其他有關電影事業發

展之輔導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中

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

所屬事業機構、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助電影事業

發展。 

中央主管機關每隔四年

應就前二項所定事項之執行

，發布電影政策白皮書。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

電影事業及電影文化之發展

，應研訂相關政策及採取下

列輔助措施： 

一、培育電影人才。 

二、促進電影劇本及故事之

創作。 

三、設置國產電影片輔導金

。 

四、辦理電影投資、融資，

並發展贊助媒合機制。 

五、國產電影片之製作、發

行、映演、行銷及開拓國

內外市場。 

六、成立國片院線。 

七、促進電影事業提升設備

及技術。 

八、輔導電影資產之整理、

修復、保存及推廣。 

九、設置影視產業園區。 

十、輔助多元文化電影。 

十一、其他有關電影事業發

展之輔導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中

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

所屬事業機構、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助電影事業

發展。 

中央主管機關每隔四年

應就前二項所定事項之執行

，發布電影政策白皮書。 

為改善電影從業人員之勞動條

件與安全，明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研訂相關政策及措施，爰增

訂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原款

次移列為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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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

於每四年發布之電影政策白

皮書納入檢視大專院校電影

專業人才培育狀況，並提出

電影相關專業科系評估及建

議，必要時，得給予相關學

校補助。 

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立電

影學校，並授予學位。有關

電影學校學院、所、系、科

、班、組之設立、變更、停

辦等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教育主管機關訂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為增進電

影從業人員專業知識，應辦

理各項職業培訓課程，必要

時，得提供培訓津貼。 

 一、本條為新增。 

二、補充第四條培育電影人才

輔助措施，要求中央主管機

關應於每四年發布之電影政

策白皮書納入檢視大專院校

電影專業人才培育狀況，並

提出電影相關專業科系評估

及建議，必要時，得給予相

關學校補助。 

三、賦予中央主管辦理電影專

業學校的法源依據。並為使

現職從業人員有再進修與訓

練的機會，中央主管機關應

提供在職工作人員的職業訓

練課程，必要時，得提供培

訓津貼。 

第四條之二 電影事業與電影

從業人員之勞動契約應以書

面定之，明定其權利義務關

係。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

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

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勵電

影事業與電影從業人員使用

勞動契約書；其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為新增。 

二、由於電影從業人員多數並

未有固定雇主，而是隨著不

同電影開拍跟隨不同劇組，

爰其工作條件相對無固定保

障，為使其工作條件有一定

保障，要求電影事業與電影

從業人員之勞動契約應以書

面定之，明定其權利義務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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